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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山法院简报
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专刊第二期

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编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

本期导读：

◇中院党组成员黄太华一行到我院督导深化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工作

◇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集中学习会

◇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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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院党组成员黄太华一行到我院

督导深化“三个以案” 警示教育工作

4 月 30 日上午，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黄太华一行来

到我院督导深化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、“两个坚持”专题教育、

审判执行等工作。我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翠微及部分党组成员参

加了座谈。

会上，胡翠微向黄太华一行汇报了近期我院“三个以案”警

示教育、“两个坚持”专项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。

听取汇报后，黄太华对我院相关工作表示充分肯定，并就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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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他强调，开展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，

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，

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。要把警示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

治任务抓紧抓好，坚持以张坚等典型案例为镜鉴，深入对照检视，

突出“四联四增”，做到“十查十做”，防止和纠正一些苗头性、

倾向性问题，将警示教育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到位，绝不能搞形式

主义、“面子工程”。

一要提高政治站位。深刻认识开展深化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

育的重大意义，增强思想自觉、政治自觉、行动自觉，时刻绷紧

廉洁自律弦，全力推进警示教育深入开展。

二要强化组织领导。院党组要把警示教育摆上重要位置，班

子成员要落实好“一岗双责”，加强对分管部门“三个以案”警示

教育工作的督导，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每个层级、每位干警。

三要抓好任务落实。明确时间节点、工作责任，做好任务分

解和台账整理，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，并始终贯穿警示教育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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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确保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取得实效。

四要做到有机融合。把警示教育与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

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结合起来，与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

起来，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、执法办案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执

行长效机制建设、现代化诉讼服务建设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

队伍建设年、司法体制改革等法院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，把警

示教育的成果体现到具体工作成效中来。

（研究室 王梦婕）

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集中学习会

4 月 27 日上午，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及党组理论

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，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翠微主持会议，院

领导、副科级以上干警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

会议学习了《党委（党组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》，

并由驻院纪检监察组组长通报了两起政法系统典型案例。

会议指出，开展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

党的重要举措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思想自觉、政治

自觉、行动自觉，把警示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。

会议强调，要以张坚等典型案例为镜鉴，深入对照检视，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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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“四联四增”，做到“十查十做”，防止和纠正一些苗头性、倾

向性问题；要坚持边查边改、立行立改，把问题找准，把根源挖

深，把措施落实，确保警示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（政治部 范映）

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

4 月 30 日下午，我院召开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，

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翠微主持会议，院领导、副科级以上干警、

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。

会上，胡翠微围绕 5 个方面问题，率先做了题为“用‘心’

学习勤思考 ，以案为鉴常反思”的交流发言。随后，驻院纪检监

察组组长王武、政治部主任陆晓莉等中心组成员分别结合各自工

作岗位分享了心得体会。

胡翠微指出，扎实开展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是深入学习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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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重要论述和指示精

神的具体举措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、市、区委决策部署，用

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实际行动，是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

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。

胡翠微强调，全体干警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深

化“三个以案”警示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增强思想自觉、

政治自觉、行动自觉，把警示教育作为当前我院一项重大政治任

务抓紧抓好。

（政治部 范映）

报：区委贾贤燕书记、区政府王贵成区长、区人大王晓主任、区政协吴一文主席、

区委胡光铭副书记、区政法委唐兴耿书记

送：省高院政治部、省高院研究室、省高院宣教处、市委政法委(《政法动态》)、

市中院办公室、市中院研究室、团市委青工部、区纪委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组织

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办、区信息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文明办、区团委、

区检察院、各县区法院

发：本院正副院长、各部门、执法监督员

本期编校 王梦婕 共印30份


